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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

查，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我们就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广州汤臣佰盛有限公司 46.67%的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议案及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关于<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以及相关文件，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具备可操

作性，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总体安排。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充分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4.公司董事会审议和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公司拟聘请的评估、审计机构均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除业务关系外，评估、审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与公司、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无任

何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等国家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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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7.本次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

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标的资产定价具有公允性、合理性，定价

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董事会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总体安排，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第一期核心管理团队持股计划暨“超级合伙人”计划存续期展期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公司

《第一期核心管理团队持股计划暨“超级合伙人”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公司拟将第一期核心管理团队持股计划暨“超级合伙人”计划存续期进行续展, 

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第一期核心管理团

队持股计划暨“超级合伙人”计划存续期延长至 2020年 7月 27日到期。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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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刘    恒                  张  平                   黎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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